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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门概况
本部门2024年度申请预算资金7832.21万元，实际支出7418.70万元，预算执行率94.72%。其中：专项项目28个，预算金额合计2575.26万元，实际支出2284.56万元，执行率88.71%。
2、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是依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唐山市财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的通知》（唐政办〔2019〕57号）确定的机构设置及主要职责，结合局内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政策要求以及年度主要工作任务设立，反映市财政局使用部门预算资金在年度履职中预期达到的总体产出和效果。
目标设立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绩效管理、预算管理、防范风险等五个方面出发，旨在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积极发挥财政在全市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着力加强财源建设，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强化绩效成本管控，持续深化财政改革，防范财政运行风险，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本部门按照绩效自评相关要求，积极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迅速安排部门人员分工，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立是否清晰合理，绩效指标是否全面完整，从中汲取经验和不足，及时完善补充。
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7418.7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726.60万元，日常公用经费407.55万元，专项公用经费1812.13万元，专项项目经费472.43万元。涉及本次绩效自评项目数量共计28个，占部门项目总数的100%，项目金额共计2284.56万元，占部门项目支出总金额的100%。 
（一）财务管理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市财政局根据自身业务开展情况制定了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金支出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项目支出预算管理、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财政支出绩效跟踪管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等方面制度，各项制度相对健全，部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及会计核算制度基本完整、合规。
2.资金使用合规性和安全性
市财政局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局内财务管理制度、资金支出管理办法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分为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方式，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程序和流程执行。同时为了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规范市财政局财政授权支付业务，减少现金结算，提高财政资金支付透明度，加强预算执行监督管理，并设置了公务卡结算制度。
3.会计基础信息完善性
市财政局根据自身业务核算特点，制定了《唐山市财政局财务管理制度》，保障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二）资产管理
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及财政部相关规定，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市财政局制定了《唐山市财政局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唐山市财政局办公用品、办公设备配件及耗材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了局机关各部门的资产管理工作，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绩效管理
为更好地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市财政局围绕全市总体工作方案，明确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原则、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主要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等，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纳入绩效管理的所有项目分别在6月和9月执行情况实施绩效监控，并按要求选取局内重点项目进行全面分析。对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预算资金拨款到位情况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监控，提高预算执行效力和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对偏离绩效目标项目和预期无效项目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继续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充分利用成本绩效分析形成的成果，强化支出标准对预算核定的约束作用。真正实现预算编制有目标、执行过程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不断强化绩效理念并逐步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公开全过程，将降成本、提效益的理念贯穿于各项工作当中。
4、 绩效实现情况分析
（一）产出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市财政局围绕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绩效管理、预算管理、防范风险等五个方面开展大量工作，均完成了各项任务指标。收入方面，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32.21万元。支出方面，加大各类财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和重点，在兜牢“三保”底线、做好民生保障的同时，集中财力支持城市更新、生态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全市重点项目，为落实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绩效管理方面，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安排挂钩，促进财政资金聚力提效。预算管理方面，大力推行“零基预算”理念，建立“自上而下”的重点项目决策机制。推动“以预算资金分配为核心”向“以预算项目管理为核心”的转变，提升项目储备、预算编审、预算执行等各环节的标准化、科学化水平，实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有效控制。防范风险方面，落实依法理财各项要求，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积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加大预决算信息公开力度，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实现财政安全平稳运行。
（二）效果实现情况分析
市财政局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7418.70万元，预算完成率94.72%，预算完成度达标；增强了财政政策调节作用，促进我市经济平稳运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力有效做好民生经费保障；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以绩效管理为抓手有效支持部门履职，财政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评价得分情况
2024年度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9.47分，绩效自评项目数量28个，完成度100% ，自评项目财政资金利用率达88.71%，基本完成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部门总体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不够细化，部门产出和效果指标设置量化程度不够，后续的可考量性不足。
六、措施建议
[bookmark: _GoBack]进一步科学、合理、规范地确定部门绩效目标，以部门的职能定位和年度工作任务作为切入点，全面反映部门绩效，并将各相关职能或工作内容反映在分项指标中，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增加可考量性，提升各项指标的可考量性和完整性。
- 5 -


